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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演奏廳演出規劃書(戶外廣場) 

演出團體  填表日期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節目名稱  

進場裝台時間 

     年     月     日(星期     )     時     分  

※含卸車時間 

※若裝台不只一天請詳細填寫整檔進場裝台時間 

彩排時間 
     年     月     日(星期     )     時     分 

※觀眾進場前 15 分鐘務必結束彩排 

演出時間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(星期     )     時     分 

預計拆台離場

完成時間 
     年     月     日(星期     )     時     分 

節目性質 
(一)   □協辦節目 □租用場地。 

(二)   □音樂 □戲劇 □舞蹈 □傳統戲曲 □其他_________。 

實際演出時間 

  全場_____分鐘(含上半場、中場休息、下半場)。 

     ◎上半場_____分鐘； 

     ◎中場休息：□無中場休息 □10 分鐘 □15 分鐘 □______分鐘； 

     ◎下半場_____分鐘。 

   □無 □有_____首 encore 曲 

前  後  台  人  員 

演出人員 演員: _________ 人  前台工作人員: _________ 人  其他:       人 

技術人員 舞台:     人 燈光:____人 音響:____人 錄影/錄音:____人 其他:       人 

備註: 

※團隊人員請隨身配戴工作證 

※觀眾入場實施實名制/實聯制，觀眾座椅間隔 1.5 m。 

※若疫情為二級警戒，室外不可超過 500人(包含團隊前後台工作人員、演出人員等)。 

※若當日演奏廳有其它演出，不提供借用演奏廳前後台空間。 

※請自行處理工作人員垃圾。 

聯  絡  資  訊 

聯絡人  電  話  手   機  

前台負責人  電  話  手   機  

聯絡地址 □□□ E-Mail  

外  包  廠  商  資  訊 

音響委由專業公司處理    □是，公司聯絡人: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否             

錄音委由專業公司處理    □是，公司聯絡人: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否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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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影委由專業公司處理    □是，公司聯絡人: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否             

燈光委由專業公司處理    □是，公司聯絡人: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否             

廠商是否使用電腦燈 

(燈光不可影響周遭住戶社區) 
  □是(共___台)  □否 

廠商是否使用泡泡機   □是(共___台)   □否 

廠商是否使用煙機或乾冰   □是(煙機___台)/(乾冰_____台)   □否 

演  出  前  台  相  關  規  定  事  項 

是否有節目單發放  □是  □否 

演出是否開放民眾拍照、錄音、錄影  □是(拍照、錄音、錄影)  □否 備註: 

演出中是否與觀眾互動  □是(請注意人員上下樓梯安全) □否 

現場是否販售商品  □是，內容__________ □否 

演出結束後演員是否與觀眾合照  □是  □否 (疫情期間不開放) 

演出後是否有簽名會  □是  □否 (疫情期間不開放) 

演出活動是否包含公益勸募行為 
 □是(請於演出前 2 週附主管機關核定許可相關資料)  

 □否 

演出是否已投保活動公共意外險 
 □是  □否(勾否者，由演出團體自行負擔演出公共意 

 外個人體傷或死亡及事故財損之全部賠償責任） 

廣  場  使  用  相  關  規  定(參考附件) 

使用場地範圍(請參考附件)  請附上舞台規劃圖(含演出人員動線) 

是否架設服務台(請自備桌椅、帳篷)  □是(     桌     椅      頂帳篷)    □否 

是否搭建帳篷(不能落釘，可用沙袋壓重)  □是(用途              )   □否 

是否外接用電(請參考附件接電點)  □是(本中心外接用電可接 110V、220V)  □否 

是否設置發電機(請參考附件位置) 

※發電機請置於下風處 

 □是(類型是 □汽油  □柴油 □其他         ) 

 □否 

是否規劃觀眾席範圍  □是(中心可借 12支紅龍，其餘請自備)  □否 

是否需中心志工(請參考下頁備註欄)  □是    □否 

※以下為演奏廳內空間，若當日演奏廳有演出則不予借用 

後  台  化  妝  間 

項目 現有數 申請數 注意事項 

1 人化妝間 1  1. 請保持化妝室清潔。桌面、化妝燈及椅子請愛

惜使用。如有毀損，須於一週內修繕完畢。 

2. 如須用餐，請將廚餘與一般垃圾分類。 

3. 活動結束須打掃乾淨。 

4. 椅子靠攏並請關空調及關燈。 

2 人化妝間 1  

10 人化妝間 1  

30 人化妝間 1  

中心大廳(用途:ex 梳化     )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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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 意  演  出  舞  台  規  定 

※演出過程一律嚴禁使用特效煙火※   □已了解並遵守規定 

備 

註 

欄 

※廣場志工 

  中心志工人數：視舞台及觀眾席規劃，志工人員需求 25-40人，實名制約 4-8

人，若當天演奏廳有演出，則最多安排 8-10人協助廣場演出。 

  中心志工支援事務：服務台、宣導防疫措施、舞台周邊安全、觀眾席出入動

線、秩序控管及廁所指引，且分兩班輪流值勤。 

※若本中心志工人數不足，請團隊提供人員。 
 

 

 

 

申 請 須 知 

1. 表中所列為本中心現有器材，務請演出單位小心使用，如有毀損，須於一週內修繕完畢或照價

賠償。 

2. 請於使用前一個半月向本中心提出申請。若逾時申請，有器材設備未及配合演出使用之處，不

得異議。 

3. 如當日演奏廳有其它演出，不可影響演奏廳觀眾進出動線。 

4. 如需外接電源，請告知本中心工作人員,使用電源應在核定用電安全容量使用(可接 110V 及

220V，外接電以不超過 100 安培為限。)並確實包覆線路注意民眾行進安全，若因私接電源或未

按規定使用而造成意外，概由演出單位負責賠償責任。 

5. 演出單位架設錄（音）影設備時，以不得影響觀眾視線及出入通道為主。 

6. 演出活動結束後，拆台時間不得超過 23:00。若需延長拆台時間請盡早告知。 

7. 演奏廳大廳各處不得以膠帶張貼宣傳品。 

8. 洽詢電話：演奏廳相關業務事項-林先生 04-25260136 轉 308   朱小姐 04-25260136 轉 333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先生 04-25260136 轉 302 

                   舞台管理員-李先生 04-25260136 轉 323   手機:0966-60151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音響管理員-呂先生 04-25260136 轉 304   手機:0931-654171 

 

演出單位請遵守本中心演奏廳申請演出簡章；是否配合為爾後申請參考依據。 

※請將此申請表於演出前一個半月傳回本中心展演股。 

FAX：04-25244498 

Email：gogo3232530@gmail.com 

 

※已詳讀後並會遵守規定請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
